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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人民币业务宣传工作进展报告
（十月第二期）

人民币结算便利化业务案例分享（第二期）。
一、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业务案例
【出口案例】
某企业2022年7月10日签订合同，有1笔45万美元货物出口，3个月后收款。
利益：①美元结算，45万美元在3个月以后为45万*6.6964（10月10日人民币结汇价格，包含了0.2%的银行汇兑成本）=301.3380万人民币；如果用人民币结算，在10月10日45万美元的等值人民币为45万*7.0850（10月10日人民币中间价）=318.8250万人民币。企业多收益17.4870万人民币，节约了5.80%的成本。
②人民币到账快、手续简单。
【进口案例】
境内公司A于2021年11月1日与境外公司B签订进口合同，进口标的物为天然乳胶，数量为367吨，进口总金额为440万元人民币。B公司接受人民币信用证，A公司向我行申请开立6个月的进口信用证。我行审批后于2021年11月10日为企业开出信用证。通知行为我行越南分行。对方客户于11月16日通过C行越南分行交单，我行在11月19日对外做出承兑，承兑到期日为2021年5月15日。
利益：①按当天美元/人民币购汇价6.5573，该笔信用证折成美元为67万美元。若企业以美元开证，则开证期限为90天，若90天到期后办理3个月的进口押汇或海外代付（利率按5%计算），企业需多支付利息0.83万美元。总成本为67.83万美元，按11月10日远期6个月购汇牌价（6.5860）计算，折人民币447万元。整体相比，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较美元结算少支付了人民币7万元。
②采用人民币结算可以适当延长信用证期限，付款期限可以做到90天以上，并且人民币结算不纳入外汇核销和外债额度管理，融资上更为便利。
二、便利化服务
1、简化单证审核，服务民生工程
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新政实施前，A公司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需提交跨境人民币收/付款说明、合同、发票报关单等背景材料，银行需逐笔审核纸质单据后，再进行系统操作，耗时较长。新政实施后，A公司跨境收付款只需要提供收付款指令即可，极大缩短了准备背景材料的时间。
2、服务团队专业，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我行配备了具有专业能力服务经验的跨境结算业务产品经理及业务支持团队，对于A公司在日常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中遇到的困难或需求，将及时提供“一对一”政策指导和调研服务，解决其跨境人民币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助力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三、下一步计划
1.我行继续通过电子渠道、LED滚动显示等渠道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宣传普及面，提升宣传效果
2.组织各分行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开展推介会的形式，对韩资企业在华贸易推广汇率风险管理、跨境人民币业务、贸易便利化等政策方面的宣讲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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